附件

新洲区卫生健康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表
单位：新洲区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王志成        联系电话：89358757
	序号
	行政检查主体
	行政检查事项
	行政检查依据
	行政检查频次上限
	行政检查标准
	专项检查计划
	备注

	1
	武汉市新洲区卫生健康局
	对三级以下医疗机构的综合监督联合检查
	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《医师法》等
	每年1次，按比例抽查
	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《医师法》等
	遵照市卫健委要求执行
	

	2
	武汉市新洲区卫生健康局
	[bookmark: _GoBack]对所有医疗机构、公共场所、生活饮用水、职业卫生、放射卫生、学校卫生、医疗卫生、消毒产品、传染病防治的检查
	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《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》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《放射诊疗管理规定》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、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、《消毒管理办法》等
	每年1次，由上级抽查
	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《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》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《放射诊疗管理规定》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、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、《消毒管理办法》等
	遵照国抽“双随机”任务要求执行
	



